
2010 東北角獨木舟越野國際挑戰賽 

壹、 目    的： 

一、 開拓戶外冒險挑戰賽之多元性，建立比賽專業性與知名度，每年定期辦理。  

二、 響應政府海洋運動教育及推廣政策，提升全民水域休閒運動風氣。 

三、 發展東北角水域特色運動，帶動運動觀光旅遊熱潮。 

四、 以獨木舟比賽提供一般民眾參加機會，體驗端午划舟競賽氣氛。  

貳、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休閒獨木舟協會、台灣外展教育基金會 

肆、 協辦單位：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 13 岸巡大隊、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 16 海巡隊、台

北縣消防局、台北縣衛生局、台北縣貢寮區漁會、舟遊天下有限公司、

凌群育樂公司、龍門露營區、福隆貝悅酒店 

伍、 贊助單位：旅路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陸、 比賽時間：2010 年 6月 19 日（星期六），07:00~16:00 

柒、 報到地點：台北縣貢寮鄉龍門獨木舟基地 

捌、 比賽水域：東北角雙溪河域、東北角鹽寮至卯澳間太帄洋海域 

玖、 比賽項目 

一、菁英組： 

(一) 使用船種：雙人座艙式海洋舟 

(二) 路線：龍門基地-鹽寮折返-福隆-卯澳折返-龍門基地海岸越野，約 20 公里 

二、公開組： 

(一) 使用船種：雙人帄台式海洋舟 

(二) 路線：龍門基地-鹽寮折返-福隆-龍門基地海岸越野，約 8公里 

三、休閒組： 

(一) 使用船種：雙人帄台舟 

(二) 路線：龍門基地-福隆彩虹橋折返-明燈橋折返-龍門基地河流越野，約 8公里 

壹拾、 比賽分組： 

一、菁英組 

(一) 男子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6隊(12 人) 

(二) 男女混合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6隊(12 人) 

二、公開組 

(一) 男子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20 隊(40 人) 

(二) 女子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10 隊(20 人) 

(三) 男女混合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10 隊(20 人) 

三、休閒組 

(一) 男子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20 隊(40 人) 

(二) 女子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10 隊(20 人) 

(三) 男女混合組：二人一隊，名額限制 10 隊(20 人) 



壹拾壹、 比賽路線圖及說明 

一、菁英組：沿線設置三個檢查點：鹽寮、福隆、卯澳，其中福隆及卯澳檢查點

亦為折返點。 

 

二、公開組沿線設置二個檢查點：鹽寮、福隆，其中福隆檢查點亦為折返點。 

 
三、休閒組：沿線設置二個檢查點：彩虹橋、明燈橋，檢查點亦為折返點；途中

經過急流處，選手得拖船行走通過。 

 



壹拾貳、 比賽日程表 

時間 流程 地點 

6:30~7:00 報到：親自或委託報到 報到處 

7:20~8:00 
檢錄 

(同時檢錄) 

1. 菁英組/男女混合組 

2. 公開組/女子組、男女混合組 

3. 休閒組/男子組 

檢錄處 

7:30~7:40 開幕典禮 舞台區 

8:00~11:30 
比賽 

(同時出發) 

1. 菁英組/男女混合組 

2. 公開組/女子組、男女混合組 
太帄洋 

3. 休閒組/男子組 雙溪河 

11:00~12:00 
檢錄 

(依序檢錄) 

1. 休閒組/女子組、男女混合組 

2. 公開組/男子組 

3. 菁英組/男子組 

檢錄處 

11:30~15:00 
比賽 

(依序出發) 

1. 休閒組/女子組、男女混合組 雙溪河 

2. 公開組/男子組 

3. 菁英組/男子組 
太帄洋 

15:00 閉幕頒獎 舞台區 

壹拾參、 獎勵辦法： 

 菁英組 

男子組/男女混合組 

公開組 

男子組/女子組/ 

男女混合組 

休閒組 

男子組/女子組/ 

男女混合組 

第一名 10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5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3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第二名 5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3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2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第三名 3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2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1000 元或等值獎品 

獎牌 

完成全程 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全程，頒發證書。 

壹拾肆、 保險： 

場地投保 3000 萬公共意外責任險，並且大會為每位選手投保意外險 300 萬暨醫

療 30 萬，選手如需較高之保額請自行投保。 

壹拾伍、 比賽器材： 

一、為求比賽公帄性，本次比賽由大會指定船種，器材廠牌及規格如下表： 

 菁英組 公開組 休閒組 

船種 雙人座艙式海洋舟

DAG/Biwok 

雙人帄台式海洋舟 

Feelfree/Tri-yak 

雙人帄台舟 

Feelfree/Gemini 

配件 
划槳、救生衣、頭盔、浮

力袋、抽水幫浦、拖船繩 
划槳、救生衣、頭盔 划槳、救生衣、頭盔 



二、為確保比賽安全，各組選手全程穿戴頭盔。 

三、選手可自備划槳、救生衣、頭盔及救生器材等相關個人裝備。 

壹拾陸、 報名辦法： 

一、報名資格： 

(一) 年滿 18 歲以上，不限國籍，對獨木舟有興趣者，包含大專院校學生、

老師、社會青壯年、一般民眾等。 

(二) 18 歲以上，未滿 20 歲需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三) 菁英組及公開組：需具備出海洋獨木舟越野相關經驗，報名時需提交

說明文件，並經大會資格審核通過，方可參加。 

(四) 休閒組：建議有獨木舟經驗者參加，相關專長之選手（如輕艇、龍舟、

西划等）不得報名本組。 

(五) 菁英組男女混合組開放兩名女子組隊參加。 

二、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99 年 5 月 28 日止，各組名額有限，報名額滿即停止受

理該組報名。 

三、報名費用： 

 菁英組 

男子組/男女混合組 

公開組 

男子組/女子組/ 

男女混合組 

休閒組 

男子組/女子組/ 

男女混合組 

每隊費用 新台幣 3000 元 新台幣 2500 元 新台幣 2000 元 

(一) 費用包含活動紀念衫、行動糧、龍門露營區門票、龍門露營區停車費、

個人保險。 

四、報名方式： 

(一) 下列資料各乙份，以通信、傳真或 Email 方式報名 

1. 報名表暨參加聲明同意書：未滿 20 歲有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同意 

2. 本國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國籍：護照影本 

3. 匯款收據影本 

4. 報名菁英組及公開組需提交海洋獨木舟越野說明文件。 

(二) 通信報名：99 年 5 月 28 日前，寄至 11158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811 巷 30 弄 8 號 1 樓 中華民國休閒獨木舟協會收，郵戳為憑。 

(三) 傳真報名：99 年 5 月 28 日下午 6:00 前，傳真至 02-88662536。 

(四) Email 報名：99年 5月 28日下午 6:00 前，Email 至 pai@kayak.com.tw。 

(五) 報名資料不全者將以 E-mail 通知補件，如於報名截止日前未完成補

件，視同放棄報名資格，已繳交之報名費扣除一成手續費後退還。 

(六) 報名費收據將於比賽報到時提供。 

壹拾柒、 競賽規則： 

一、 採一次性計時賽方式。 

二、 鳴槍開賽前，所有船艇的船首都必須位於起跑線後方。 

三、 鳴槍開賽前，如有任何賽艇越線偷跑，比賽繼續進行，偷跑者成績加計一

mailto:Email至pai@kayak.com.tw


分鐘做為處罰。 

四、 衝線時，以賽艇的船首觸及終點線視為完成。 

五、 菁英組及公開組賽艇通過檢查點時，必須按比賽路線圖規定方向航行通

過，違規者成績加計三分鐘做為處罰。 

六、 休閒組賽艇通過檢查點繞行折返時，必須按比賽路線圖規定方向航行通

過，違規者成績加計三分鐘做為處罰。 

七、 比賽中賽艇如因故翻覆(非因其他賽艇之碰撞或干擾)，選手得利用該賽艇

上所攜帶之救生設備自行復位排水，並且繼續比賽，成績照算。選手如果

無法自行復位排水，得要求動力救生艇協助，但成績不計，以失格論。 

八、 比賽中，不得惡意碰撞或干擾其他賽艇，違規者加計三分鐘做為處罰。因

惡意碰撞或干擾導致其他船艇翻覆者，成績不計，以失格論。 

九、 未能在大會規定時間內通過檢查點或繞行折返點之賽艇，以失格論。 

十、 即將通過檢查點或繞行折返點之賽艇，如發現裁判吹哨並揮舞紅旗，即代

表失格，必須立刻停止比賽並依裁判指示返回起點。 

十一、 通過檢查點以及繞行折返點的時間限制，由大會視當時的天氣與海況訂

定之。 

十二、 選手使用非本身之力量驅動賽艇者(例如風帆、動力裝置等)，成績不計，

以失格論。 

壹拾捌、 違規罰則 

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及成績。 

一、 比賽中未穿著號碼衣。 

二、 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三、 冒名頂替報名者資格參加比賽者。 

四、 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者(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 

壹拾玖、 申訴 

一、比賽進行中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如有爭議須於比賽結束後申訴處理。 

二、 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須於各組成績公佈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方式向大

會裁判長提出，同時繳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 

三、 收到書面申訴文件後 30 分鐘內，由裁判組做出判決，裁判組之判決為最終

判決。 

四、申訴成立則全額退回所繳交之保證金，否則將不退還，充當大會賽事基金。 

貳拾、 比賽延期或暫停 

一、比賽前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例如發布颱風警報等，導致比賽無法進行，主

辦單位將於比賽前三天決定是否延期或取消，並公告通知選手。 

二、比賽當天比賽進行前，如遇天氣惡劣海況不佳，大會將於上午 9:00 前決定

是否繼續進行比賽。 

三、比賽當天比賽進行中，如遇天氣惡劣或海況不佳，由大會決定比賽是否繼續

進行。 



貳拾壹、 注意事項   

一、選手應配掛選手證進行檢錄。 

二、選手若自備器材，應於檢錄時接受檢艇組檢查。 

三、大會裁判或醫師有權視選手體能狀況，中止選手繼續比賽資格，選手不得有

異議。 

四、大會有權視當時的天氣及海況調整比賽路線，或要求選手停止比賽，選手不

得有異議。 

五、本辦法如有未竟事宜，得有主辦單位修正後公告實施，不另行通知。 


